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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本院民國

113年11月1日113年度埔簡字第159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

號：112年度偵字第966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

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認為原審判決認事用法

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且除就犯罪事實部分更正被告

陳錦堂開始持有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0.0

558公克；下稱本案毒品）之時間為「112年3月17日8時44分

許至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間某時」外，其餘本案犯罪事

實、證據及理由，均引用本院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之記載

（如附件）。又本院雖就原判決部分細節為前開更正，但因

無礙於認定被告犯本案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事實及論罪本旨，

尚不構成應予撤銷之事由，附此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因犯吸食第一、二級毒品罪，經11

2年度毒聲字第115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施以勒戒治療，被告

並於民國113年8月5日經通緝歸案入所執行，本案被告持有

之第一級毒品，係經被告吸食後所殘留於殘渣袋之海洛因0.

0558公克，係為吸食後之殘留，而非被告未吸食毒品之故意

持有，故原審就此對被告論罪科刑，於法有失。綜上，被告

於113年8月5日經通緝歸案，本案係於112年10月3日所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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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律被告所犯係吸食毒品罪，而非持有毒品罪，故係應入勒

戒處所治療，而非處以徒刑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持有本案毒品，惟辯稱：本案毒品為其112

年3月14日施用海洛因後所餘，應為其該次施用毒品犯行所

吸收而不另論罪等語。然查，員警係於112年10月3日查扣本

案毒品，且於同日8時34分許採集被告尿液送驗，結果呈甲

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及安非他命、可待因、嗎啡陰性反應等

情，有彰化縣警察局委託檢驗尿液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認證

單、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在卷可

佐（見警卷第35頁、毒偵卷第32頁），是堪認本案毒品並非

被告112年10月3日8時34分許為警採尿前96小時內施用毒品

犯行所餘之毒品。再者，被告前於112年3月14日12時許，在

南投縣○○鄉○○路0段00號之住處施用第一級毒品之犯

行，為警於112年3月17日8時44分許至上址住處執行搜索而

查獲，並扣得海洛因殘渣袋等物乙節，有本院112年度毒聲

字第115號裁定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0頁）；又本案係員

警於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至被告南投縣○○鄉○○路0

段00號之住處執行搜索，而當場於被告睡覺所使用之枕頭旁

查扣本案毒品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

4頁），並有彰化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在卷可佐（見警卷

第27-30頁），可見被告上址住處，於112年3月17日即曾經

員警搜索，則倘本案毒品為被告112年3月14日施用毒品後所

剩餘，理應於112年3月17日員警搜索時即遭一併查扣，故被

告辯稱本案毒品為112年3月14日施用毒品犯行所餘毒品，礙

難採信，況縱使本案毒品為被告該次施用毒品所餘，則其未

主動繳出，亦堪認其有自斯時另行起意持有本案毒品之意

思。是以，被告有自112年3月17日8時44分許至112年10月3

日6時39分許間某持開始持有本案毒品，至112年10月3日6時

39分許為警查扣之犯行，洵堪認定，被告猶執前詞提起本件

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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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汝珊提起公訴，檢察官石光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宏瑋

　　　　　　　　　　　　　　　　　　法　官　陳育良

　　　　　　　　　　　　　　　　　　法　官　蔡霈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勝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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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11月1日113年度埔簡字第159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966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認為原審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且除就犯罪事實部分更正被告陳錦堂開始持有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0.0558公克；下稱本案毒品）之時間為「112年3月17日8時44分許至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間某時」外，其餘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均引用本院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又本院雖就原判決部分細節為前開更正，但因無礙於認定被告犯本案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事實及論罪本旨，尚不構成應予撤銷之事由，附此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因犯吸食第一、二級毒品罪，經112年度毒聲字第115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施以勒戒治療，被告並於民國113年8月5日經通緝歸案入所執行，本案被告持有之第一級毒品，係經被告吸食後所殘留於殘渣袋之海洛因0.0558公克，係為吸食後之殘留，而非被告未吸食毒品之故意持有，故原審就此對被告論罪科刑，於法有失。綜上，被告於113年8月5日經通緝歸案，本案係於112年10月3日所犯，按律被告所犯係吸食毒品罪，而非持有毒品罪，故係應入勒戒處所治療，而非處以徒刑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持有本案毒品，惟辯稱：本案毒品為其112年3月14日施用海洛因後所餘，應為其該次施用毒品犯行所吸收而不另論罪等語。然查，員警係於112年10月3日查扣本案毒品，且於同日8時34分許採集被告尿液送驗，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及安非他命、可待因、嗎啡陰性反應等情，有彰化縣警察局委託檢驗尿液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認證單、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在卷可佐（見警卷第35頁、毒偵卷第32頁），是堪認本案毒品並非被告112年10月3日8時34分許為警採尿前96小時內施用毒品犯行所餘之毒品。再者，被告前於112年3月14日12時許，在南投縣○○鄉○○路0段00號之住處施用第一級毒品之犯行，為警於112年3月17日8時44分許至上址住處執行搜索而查獲，並扣得海洛因殘渣袋等物乙節，有本院112年度毒聲字第115號裁定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0頁）；又本案係員警於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至被告南投縣○○鄉○○路0段00號之住處執行搜索，而當場於被告睡覺所使用之枕頭旁查扣本案毒品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4頁），並有彰化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7-30頁），可見被告上址住處，於112年3月17日即曾經員警搜索，則倘本案毒品為被告112年3月14日施用毒品後所剩餘，理應於112年3月17日員警搜索時即遭一併查扣，故被告辯稱本案毒品為112年3月14日施用毒品犯行所餘毒品，礙難採信，況縱使本案毒品為被告該次施用毒品所餘，則其未主動繳出，亦堪認其有自斯時另行起意持有本案毒品之意思。是以，被告有自112年3月17日8時44分許至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間某持開始持有本案毒品，至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為警查扣之犯行，洵堪認定，被告猶執前詞提起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汝珊提起公訴，檢察官石光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宏瑋
　　　　　　　　　　　　　　　　　　法　官　陳育良
　　　　　　　　　　　　　　　　　　法　官　蔡霈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勝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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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本院民國
113年11月1日113年度埔簡字第159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
：112年度偵字第966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
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認為原審判決認事用法
    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且除就犯罪事實部分更正被告
    陳錦堂開始持有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0.0
    558公克；下稱本案毒品）之時間為「112年3月17日8時44分
    許至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間某時」外，其餘本案犯罪事
    實、證據及理由，均引用本院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之記載
    （如附件）。又本院雖就原判決部分細節為前開更正，但因
    無礙於認定被告犯本案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事實及論罪本旨，
    尚不構成應予撤銷之事由，附此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因犯吸食第一、二級毒品罪，經11
    2年度毒聲字第115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施以勒戒治療，被告
    並於民國113年8月5日經通緝歸案入所執行，本案被告持有
    之第一級毒品，係經被告吸食後所殘留於殘渣袋之海洛因0.
    0558公克，係為吸食後之殘留，而非被告未吸食毒品之故意
    持有，故原審就此對被告論罪科刑，於法有失。綜上，被告
    於113年8月5日經通緝歸案，本案係於112年10月3日所犯，
    按律被告所犯係吸食毒品罪，而非持有毒品罪，故係應入勒
    戒處所治療，而非處以徒刑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持有本案毒品，惟辯稱：本案毒品為其112
    年3月14日施用海洛因後所餘，應為其該次施用毒品犯行所
    吸收而不另論罪等語。然查，員警係於112年10月3日查扣本
    案毒品，且於同日8時34分許採集被告尿液送驗，結果呈甲
    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及安非他命、可待因、嗎啡陰性反應等
    情，有彰化縣警察局委託檢驗尿液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認證
    單、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在卷可
    佐（見警卷第35頁、毒偵卷第32頁），是堪認本案毒品並非
    被告112年10月3日8時34分許為警採尿前96小時內施用毒品
    犯行所餘之毒品。再者，被告前於112年3月14日12時許，在
    南投縣○○鄉○○路0段00號之住處施用第一級毒品之犯行，為
    警於112年3月17日8時44分許至上址住處執行搜索而查獲，
    並扣得海洛因殘渣袋等物乙節，有本院112年度毒聲字第115
    號裁定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0頁）；又本案係員警於112
    年10月3日6時39分許，至被告南投縣○○鄉○○路0段00號之住
    處執行搜索，而當場於被告睡覺所使用之枕頭旁查扣本案毒
    品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4頁），並
    有彰化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7-30頁
    ），可見被告上址住處，於112年3月17日即曾經員警搜索，
    則倘本案毒品為被告112年3月14日施用毒品後所剩餘，理應
    於112年3月17日員警搜索時即遭一併查扣，故被告辯稱本案
    毒品為112年3月14日施用毒品犯行所餘毒品，礙難採信，況
    縱使本案毒品為被告該次施用毒品所餘，則其未主動繳出，
    亦堪認其有自斯時另行起意持有本案毒品之意思。是以，被
    告有自112年3月17日8時44分許至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間
    某持開始持有本案毒品，至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為警查
    扣之犯行，洵堪認定，被告猶執前詞提起本件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汝珊提起公訴，檢察官石光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宏瑋
　　　　　　　　　　　　　　　　　　法　官　陳育良
　　　　　　　　　　　　　　　　　　法　官　蔡霈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勝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錦堂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11月1日113年度埔簡字第159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966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理結果，認為原審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且除就犯罪事實部分更正被告陳錦堂開始持有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0.0558公克；下稱本案毒品）之時間為「112年3月17日8時44分許至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間某時」外，其餘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均引用本院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又本院雖就原判決部分細節為前開更正，但因無礙於認定被告犯本案非法持有毒品罪之事實及論罪本旨，尚不構成應予撤銷之事由，附此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因犯吸食第一、二級毒品罪，經112年度毒聲字第115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施以勒戒治療，被告並於民國113年8月5日經通緝歸案入所執行，本案被告持有之第一級毒品，係經被告吸食後所殘留於殘渣袋之海洛因0.0558公克，係為吸食後之殘留，而非被告未吸食毒品之故意持有，故原審就此對被告論罪科刑，於法有失。綜上，被告於113年8月5日經通緝歸案，本案係於112年10月3日所犯，按律被告所犯係吸食毒品罪，而非持有毒品罪，故係應入勒戒處所治療，而非處以徒刑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持有本案毒品，惟辯稱：本案毒品為其112年3月14日施用海洛因後所餘，應為其該次施用毒品犯行所吸收而不另論罪等語。然查，員警係於112年10月3日查扣本案毒品，且於同日8時34分許採集被告尿液送驗，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及安非他命、可待因、嗎啡陰性反應等情，有彰化縣警察局委託檢驗尿液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認證單、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在卷可佐（見警卷第35頁、毒偵卷第32頁），是堪認本案毒品並非被告112年10月3日8時34分許為警採尿前96小時內施用毒品犯行所餘之毒品。再者，被告前於112年3月14日12時許，在南投縣○○鄉○○路0段00號之住處施用第一級毒品之犯行，為警於112年3月17日8時44分許至上址住處執行搜索而查獲，並扣得海洛因殘渣袋等物乙節，有本院112年度毒聲字第115號裁定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0頁）；又本案係員警於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至被告南投縣○○鄉○○路0段00號之住處執行搜索，而當場於被告睡覺所使用之枕頭旁查扣本案毒品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4頁），並有彰化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7-30頁），可見被告上址住處，於112年3月17日即曾經員警搜索，則倘本案毒品為被告112年3月14日施用毒品後所剩餘，理應於112年3月17日員警搜索時即遭一併查扣，故被告辯稱本案毒品為112年3月14日施用毒品犯行所餘毒品，礙難採信，況縱使本案毒品為被告該次施用毒品所餘，則其未主動繳出，亦堪認其有自斯時另行起意持有本案毒品之意思。是以，被告有自112年3月17日8時44分許至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間某持開始持有本案毒品，至112年10月3日6時39分許為警查扣之犯行，洵堪認定，被告猶執前詞提起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汝珊提起公訴，檢察官石光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宏瑋
　　　　　　　　　　　　　　　　　　法　官　陳育良
　　　　　　　　　　　　　　　　　　法　官　蔡霈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勝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